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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承诺书

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：
本单位已了解并知悉《2026年度前海人工智能OPC社区认定申报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）的相关规定，并自愿申请认定“前海人工智能OPC社区”，现作出以下承诺：
一、本单位在提交前海OPC社区认定申请时，未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，无违法违规记录。
二、本单位所提供的办公场地产权清晰、相对集中且独立、可拎包入驻，面积不少于3000平方米，并能为入驻主体提供极具竞争力的租金支持。
三、截至提交本承诺书之日，本单位运营的载体空间内，已入驻或已达成明确入驻意向的符合条件的OPC团队不少于10家。本单位承诺，将积极协助已达成意向但尚未注册的团队完成企业设立登记。
四、本单位在申报、运营前海OPC社区过程中，所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和有效。本单位同意，前海管理局有权依法采取合理方式核实申请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有效性。
五、本单位承诺，自被认定为前海OPC社区之日起，将严格按照相关协议及管理规定进行运营，持续优化创业服务，并积极配合前海管理局的指导、监督、检查和考核。
六、本单位承诺，若在运营期间发生不再满足OPC社区认定标准的情形，将主动及时向前海管理局报告。
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单位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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